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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证券代码：601939 证券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2025-06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的通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会议召开日期：2025年11月27日
● 本次股东会会议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会议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
(二) 股东会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会议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日期时间：2025年11月27日 14:50
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1月27日
至2025年11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会议召开当日

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会议
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本次股东会会议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发行资本工具和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务工具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H股股东

√
√

(二)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关于本行董事会审议上述有关事项的情况，请参见本行于2025年8月2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公
告。

(三) 特别决议议案：2
(四)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五)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六)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会议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
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
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本行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 同时持有本行普通股和优先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同时持有多只优先股的股东，应当分

别投票。（注：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无需由优先股股东审议）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会会议（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本行股东。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见本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H股股东会会议通函。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939

股票简称
建设银行

股权登记日
2025/11/21

(二) 本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本行聘请的律师。
(四) 本行董事会邀请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 符合出席条件的A股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股票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

证件或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
托人股票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二) 符合出席条件的A股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进行登记。

(三) 拟参加本次股东会会议的A股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建议填妥及签署回执（附件2），并于2025
年11月17日或之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四) H股股东的会议登记方法请参见本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通函。
(五) 本次股东会会议于 2025年 11月 27日 14:50开始，会议登记时间为 2025年 11月 27日 14:10

至14:50，登记地点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六、其他事项
(一) 参加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可于2025年11月24日或之前，将与本次股东会会议审议事项

或本行经营业绩相关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行投资者关系邮箱：ir@ccb.com。本行将
在本次股东会会议上对股东普遍关注的有关问题进行回应。

(二)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33
电话：（8610）66215533
传真：（8610）66218888
(三) 本次股东会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附件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授权委托书
附件2：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回执
报备文件
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相关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附件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授权委托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授权委托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1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发行资本工具和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务工具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3. 请将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于2025年11月26日14:50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董事

会办公室，在出席会议时需出具原件。
附件2：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回执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持股数

联系人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电话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股东代码

传真

注：1. 本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 本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建议于2025年11月17日或之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董

事会办公室。

证券代码：603000 证券简称：人民网 公告编号：2025-036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至11月1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people.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0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
解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经营情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1月17日下午14:00-15:00召开2025年第三
季度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类型
本次说明会将于 2025年 11月 17日（星期一）14:00-15: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

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二、参加人员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传播内容认知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叶蓁蓁先生
独立董事：李红薇女士
董事会秘书：刘红女士
财务总监：李春梅女士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11月 17日 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至11月1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ir@people.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65369999
邮箱：ir@people.cn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

容。
特此公告。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5-067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拟发行A股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煤炭、坑口煤电以及煤制油煤制气煤化工等相关资产并于A股募集配套资
金（“本次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公司A股股票于2025年8月4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25年8月2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临2025-039）。

2025年8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神华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公司股

票于2025年8月18日开市起复牌。
自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其他相关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2025年9月13日，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临 2025-056）。2025年 10月 1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了《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临2025-05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已进场开展尽职调查工作，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
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审议
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经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通过、公司

股东会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同意及其他有权监管机构的
批准、核准或同意（如需）。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和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注册的时间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于2025年8月16日披露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中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
程序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000100 证券简称：TCL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7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暨
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并于2025年7月17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

“本期持股计划方案”）等相关议案。现将本期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期持股计划的股份过户情况
1、股份来源
本期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所回购的174,747,

985股股票。
2、非交易过户股份数量和价格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公

司于2025年7月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174,747,985股，成
交均价约为4.58元/股，成交总金额约8.00亿元。

按照上述回购数量、价格作为本期持股计划受让股票的数量和价格。
3、非交易过户结果
公司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本期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

户，证券账户名称为“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号码为
08995*****。

2025年11月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
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票174,747,985 股（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84%）已于
2025年11月6日非交易过户至“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

上述非交易过户股份来源及过户总金额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期持股计划方案内容一致。
4、本次非交易过户受让股份锁定期安排
本期持股计划自公司披露完成标的股票受让及购买的公告之日起设立12个月的锁定期，锁定期

内不得进行交易。
二、本期持股计划涉及的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认定
本期持股计划未与公司第一大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根据公司披露的持股计划方案，本期持股计划持有人不超过3,600人，其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共计6人。除上述6人外，本期持股计划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的相关安排；本期持股计划与其他已存续的员工持股
计划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的相关安排。

三、本期持股计划的后续进展安排
有关本期持股计划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TCL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股票简称：万华化学 股票代码：600309 公告编号：临2025-64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工业园MDI二期装置停产检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化工企业生产工艺和生产装置的要求，为确保生产装置安全有效运行，按照年度计划，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的MDI二期装置（100万吨/年）将于2025年11月15日开始停
产检修，上述装置预计检修55天左右。

本次停产检修是根据年度计划进行的例行检修，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01169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2025-054
优先股代码：360018 优先股简称：北银优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优先股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15年12月11日非公开发行0.49亿股优先股（以
下简称“本次优先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9亿元，优先股简称“北银优 1”，优先股代码为 360018。
经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审核无异议，本行拟于2025年12月
11日全额赎回本次优先股，现将有关赎回事宜提示如下：

一、赎回规模
本行拟赎回全部0.49亿股本次优先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总规模人民币49亿元。
二、赎回价格

本次优先股的赎回价格为本次优先股的票面金额加当期已宣告且尚未支付的优先股股息。
三、赎回时间
2025年本次优先股派息日，即2025年12月11日。
四、付款时间及方法
本行于2025年12月11日向本次优先股股东支付其所持有的优先股票面金额和2024年12月11

日至2025年12月10日持有期间的股息。
五、赎回程序
本行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授权本行董

事会，在本次发行的优先股的赎回期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有关监管部门的批准以及市场情
况，全权办理与赎回相关的所有事宜。本行董事会2025年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10月29日审议通过
了《关于行使“北银优 1”优先股赎回权的议案》。本行已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复
函，对本行赎回本次优先股无异议。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88070 证券简称：纵横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1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判决驳回原告起诉。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纵横股

份”）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成都纵横大鹏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横大鹏”）系本案被告，其中
纵横股份为被告一，纵横大鹏为被告二。

● 涉案的金额：1,100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起诉，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

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也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的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及纵横大鹏于近日收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4）京0107民初

12170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北京远度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公司及纵横大鹏于2024年10月分别收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传票》（案号为

（2024）京0107民初12170号）及《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材料。北京远度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远度”）起诉纵横股份及纵横大鹏不正当竞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发布的《关于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2024-038）。

二、案件最新进展情况
公司及纵横大鹏于近日收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4）京0107民初

12170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北京远度的诉讼请求。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告所述的诉讼判决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也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的

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
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同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2025-071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0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0月汽车产量为154,095辆，同比下降8.30%，本年累计产量为1,391,666辆，同比下降7.33%；10月汽车销量为170,731辆，同比下降8.10%，本年累计销量为1,354,384

辆，同比下降10.94%。各主要投资企业产销数据如下：

单 位

广汽本田汽车
有限公司

广汽丰田汽车
有限公司

广汽传祺汽车
有限公司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汽车合计
其中：新能源汽车

节能汽车
五羊－本田摩托
（广州）有限公司

产 量（辆）

本月数

30,780
57,828
39,692
25,555
240

154,095
44,025
40,324
51,935

去年
同期

35,642
71,265
29,605
31,465
74

168,051
37,301
50,550
55,842

月度
同比

-13.64%
-18.85%
34.07%
-18.78%
224.32%
-8.30%
18.03%
-20.23%
-7.00%

本年
累计

280,047
608,421
277,194
223,138
2,866

1,391,666
336,811
372,298
517,324

去年
累计

328,172
589,733
324,891
257,390
1,589

1,501,775
324,422
347,320
525,337

累计
同比

-14.66%
3.17%

-14.68%
-13.31%
80.37%
-7.33%
3.82%
7.19%
-1.53%

销 量（辆）

本月数

35,671
70,500
36,056
28,199
305

170,731
46,964
43,803
52,416

去年
同期

42,371
70,000
35,152
38,152
110

185,785
44,751
47,382
56,218

月度
同比

-15.81%
0.71%
2.57%

-26.09%
177.27%
-8.10%
4.95%
-7.55%
-6.76%

本年
累计

259,576
613,683
269,148
209,615
2,362

1,354,384
315,307
370,216
514,139

去年
累计

351,540
587,878
312,129
264,900
4,388

1,520,835
327,195
353,307
526,570

累计
同比

-26.16%
4.39%

-13.77%
-20.87%
-46.17%
-10.94%
-3.63%
4.79%
-2.36%

产品类别

乘用车
轿车
SUV
MPV

商用车
汽车合计

产 量（辆）

本月数

153,855
39,677
87,505
26,673
240

154,095

去年
同期

167,977
52,389
89,066
26,522
74

168,051

月度
同比

-8.41%
-24.26%
-1.75%
0.57%

224.32%
-8.30%

本年
累计

1,388,800
414,367
774,431
200,002
2,866

1,391,666

去年
累计

1,501,376
508,575
747,305
245,496
399

1,501,775

累计同比

-7.50%
-18.52%
3.63%

-18.53%
618.30%
-7.33%

销 量（辆）

本月数

170,426
47,561
98,489
24,376
305

170,731

去年
同期

185,675
60,462
95,909
29,304
110

185,785

月度
同比

-8.21%
-21.34%
2.69%

-16.82%
177.27%
-8.10%

本年
累计

1,352,022
403,009
750,997
198,016
2,362

1,354,384

去年
累计

1,520,374
502,617
775,970
241,787
461

1,520,835

累计同比

-11.07%
-19.82%
-3.22%
-18.10%
412.36%
-10.94%

注：1.其他含广汽领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等；
2.产销快报为未经审计数据。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300950 证券简称：德固特 公告编号：2025-070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大内容提示：
自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来，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

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稳步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包括审计和评估在内的各项工作。2025年
11月6日，公司收到浩鲸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浩鲸科技”）发出的《关
于交易事项的反馈》。考虑到在有效时间窗口内难以形成满足各方诉求的方案，公司拟与交易相关
方商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公司与交易相关方尚需就上述终止事项在进一步洽谈协商的
基础上达成最终一致，且需交易相关方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并最终签订终止协议，交易相关方最终完
成内部审议程序以及所需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同时，上述终止事项最终需经公司董事会履行相应审
批手续。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浩鲸科技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预计构成关联交易，但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上
市。

二、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自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来，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稳步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包括

审计和评估在内的各项工作，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提示
性公告及进展公告中对相关风险进行了充分提示，同时积极履行信息保密义务，严格控制内幕信息
知情人的范围。本次交易主要过程如下：

2025年6月30日，公司于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披露的《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1）和《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2025年7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25年7月14日开市起复牌。

2025年8月13日，公司发布第一次月度进展公告《德固特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2025年9月12日，公司发布第二次月度进展公告《德固特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

2025年10月12日，公司发布第三次月度进展公告《德固特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

三、关于拟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自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来，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稳步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包括

审计和评估在内的各项工作。经与交易对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案进行多次协商，仍未能就
交易价格、交易方案等相关核心条款达成一致。2025年11月6日，公司收到浩鲸科技发出的《关于交
易事项的反馈》，标的公司经与其主要股东方沟通，其主要股东方就本次重组评估值及拟设置的业绩
承诺及补偿条款未与公司达成一致意见。考虑到在有效时间窗口内难以形成满足各方诉求的方案，
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经公司充分审慎研究及与交易相关方协商，公司拟与交易相关方
商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决策程序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需交易相关方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公司将

与交易对方协商签署终止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
五、拟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交易相关方尚未就具体方案最终签署正式实质性协议，各方对拟终止本

次交易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本次拟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和生产经
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承诺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少
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688289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2025-070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相关产品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及欧盟CE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获得三项产品认证及注册，其中两项为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项为欧盟CE IVDR认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产品注册相关情况

注册人名称

圣湘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注册类别

境内第三类体外诊断
试剂

欧盟CE IVDR注册证

注册证编号

国械注准20253402188

国械注准20253402226

No. V12 074552 0012 Rev. 00

产品名称

诺如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
A组轮状病毒/诺如病毒/F组肠道腺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

探针法)
英文名称：Epstein-Barr virus DNA Fluorescence Diagnostic Kit (PCR-

Fluorescence Probing)
中文名称：EB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

预期用途

本试剂盒用于定性检测人粪便样品中的诺如病毒（Norovirus，NV）GI/GII 型核酸
RNA。

本试剂盒适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粪便样本中的A组轮状病毒（RVA），诺如病毒
（NV）GI型和GII型，F组肠道腺病毒（AdvF）40型和41型核酸。

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浆或全血样本中的EB病毒（EBV）DNA。该试剂盒旨在辅助诊
断疑似或确诊EBV感染的个体、移植患者、EBV相关恶性肿瘤患者或其他免疫功能

低下患者的EBV。该试剂盒不适用于血液筛查。

注册证有效期

2030-10-29

2030-11-3

2028-7-24

二、对公司的影响
诺如病毒、轮状病毒及肠道腺病毒均为引发病毒性腹泻的常见病原体，传染性极强、分布广泛，尤其在儿童和老年人群中易引发感染。公司此次推出的诺如病毒单检与A组轮状病毒/诺如病毒/F组肠道腺

病毒三联检两款新品，将极大提升临床对腹泻病原体的快速鉴别与精准诊断能力，为我国儿童与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肠道健康构筑坚实防线。
EB病毒在人群中感染极为普遍，不仅是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元凶，更与器官移植后淋巴增生性疾病（PTLD）以及鼻咽癌、霍奇金淋巴瘤、胃癌等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本次EB病毒检测试剂

获得欧盟CE IVDR认证，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疱疹病毒检测产品线，亦标志着公司在产品质量、技术性能及管理体系上全面符合国际严格标准，是公司分子诊断战略和国际化战略的重要成果之一。未来，公司
将持续加快创新产品在全球市场的落地与推广，助力全球公共卫生防控与精准医疗发展，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圣湘力量”。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获批后的未来业绩受市场拓展力度、品牌综合影响力及市场实际需求等多重因素影响，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尚无法预测其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01319 证券简称：中国人保 公告编号：临2025-038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投资者开放日相关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25年11月 7日（星期五）举行2025年投资者开
放日。本次投资者开放日以“非车险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和展望”为主题，公司相关报告的具体内容请
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